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通知)


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外实习工作管理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：
实习工作是教学的重要环节，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依据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进程安排，本学期进入实习高峰，部分专业的师生按照教学计划已陆续开展各项教学实习活动。依据学校教学工作规程及实践教学相关管理规定，要求相关实习单位认真做好实习工作，有关事项进一步强调如下： 

1.相关单位要做到实习前有动员、有教育、有预案，实习中有指导、有检查、重安全，实习后有总结、有交流、有反思。

2.各实习单位，尤其是校外集中实习的专业，需进一步加强实习前的准备动员工作，充分做好实习期间的安全预案，加强安全教育，确保师生安全；实习工作以完成实习任务达到实习目的为原则，尽量厉行节约。

3.相关单位须成立实习领导小组，配备有实习经验的指导教师，加强现场指导和管理，认真落实实习计划，保证实习教学质量。

4.各实习单位领导对实习工作负责并充分发挥二级教学督导的作用，随时关注实习动态、掌握实习现场教学情况，确保按质按量完成实习任务，实习结束后要及时总结经验。

5.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和实践教学基地的育人作用，切实提高实践教学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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